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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犯罪主体构成要件之比较研究 

赵秉志 赵明军 

犯罪主体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基础问题，是犯罪构成的重要内容。依据中国大陆的刑法理论，自然人犯罪

主体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要件和刑事责任能力要件。在我国台湾地区刑

法理论中，尽管其犯罪主体理论与大陆有所不同，但台湾地区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却

是与祖国大陆基本一致的。为正确理解两岸刑法关于犯罪主体的构成理论，增进相互了解，特依据两岸法

律的有关规定及有关理论，就两岸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和有关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分析比较如下。 

一、刑事责任年龄问题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定义 

刑事责任年龄就是指刑法规定的行为人应对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达到刑事责

任年龄是自然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进而构成犯罪主体的前提条件，也是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

件。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人的这种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是否

具备，决定于行为人的智力和社会知识发展的程度。而人的智力发展和社会知识的积累显然受到人的年龄

的制约。现在世界各国刑法都根据本国的基本情况，主要是本国人的生长发育状况，在刑法上规定了刑事

责任年龄，其理由就是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较为抽象复杂，虽然从理论上概括出刑事责任能力，包括

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具体到每一个人又都表现出个性差异。所以各国法律规定人

达到某个年龄时，如果发育正常(刑法上表现为无精神障碍)，就认定其已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凡达到这

个年龄的人，实施了触犯刑事法律规范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而这个年龄就是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行为人种族的发育成熟的早晚，地理环境的好坏，国民教育，智

力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影响。最主要的因素取决于立法者对该问题的认识，即对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解。

当然也受到刑事法律规范内容的影响，立法者如认为达到某年龄段应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

为的能力，就可以立法规定该年龄为刑事责任年龄。尽管我们也知道，即使处于同一年龄段的人，其认知

能力、综合社会知识、智力发展不可能会一样，甚至会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而且直接影响其刑事责任能

力的程度，但舍此年龄规定，并没有一个更加科学的标准，所以各国立法都将年龄作为判别是否具有刑事

责任能力的标准，并依其刑事责任能力具备的程度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不同的刑事责任年龄段。 

(二)两岸刑法典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中国大陆1979年刑法典第14条规定：已满16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

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不满18岁人犯

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和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

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中国大陆1997年新刑法典第17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此做了细微的但是必要的

修改：首先把所有年龄都改成周岁即避免了年龄上的歧义，毕竟中国大陆称某个人的年龄时有周岁与虚岁

之分；第二点是把第2款内容具体明确化，即把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

抢劫、放火、惯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修改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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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如果从刑事责任年龄角度来讲，除了明确中国大陆刑法上的刑事责任年龄一律称周岁外，并没有

做提高或降低的修改，而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也是按周岁执行的。 

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分为四个阶段： 

1.绝对不负刑事责任或称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 

根据中国大陆1979年刑法的第14条或1997年新刑法的第17条前两款的规定：首先第1款肯定16周岁人犯

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结合本条两款规

定，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已满14周岁乃是中国大陆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尽管满14周岁只对部分

而且是很少一部分犯罪行为负责任。那么反向思维，不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即不论其实施什么危

害社会行为，均不认为其行为可以构成犯罪。 

2.相对不负刑事责任或称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 

依据1979年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即使1997年新刑法第17条第1款也一样，满16周岁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单就本款而言，我们可否得出不满16周岁人犯罪就可以不负刑事责任呢?按通常逻辑讲，应该不会有

错，但该条第2款又进一步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

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人在原则上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只是对于类似杀人、重伤等少部分较为严重的破

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负刑事责任，新刑法才进一步将之限定为8种犯罪，舍此对其他绝大多数达到犯罪程度的

危害社会行为并不负法律责任。因此，大多数刑法学者将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年龄段称之为相对不负刑事

责任或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 

3.减轻刑事责任年龄段 

根据中国大陆1979年刑法第14条第3款(1997年新刑法第17条第3款)，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人犯罪应当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对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法律上肯定其负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律对其从轻或减轻处

罚，即负减轻的刑事责任，即在法律上成为减轻或从轻处罚之法定事由。 

4.完全负刑事责任或称绝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 

根据中国大陆刑法的规定，满18周岁的人犯罪负完全的刑事责任。 

应当说明的一点是，中国大陆刑法所分四个刑事责任年龄段，其中第二个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与减轻刑

事责任年龄段有相当的交叉部分，即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的人当中，应负刑事责任人的人已被包括在第3

个年龄段，若依据新刑法的规定也只是那8种比较严重的犯罪。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8条的规定，台湾地区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 

1.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8条第1项的规定：未满14岁人之行为不罚。易言之，即不满14岁人因认定其

无刑事责任能力而对其行为不认为是犯罪而不予刑事处罚。也就是说不满14岁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 

2.减轻刑事责任年龄段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8条第2款规定：14岁以上未满18岁人之行为得减轻其刑；满80岁人之行为得减轻

其刑。根据该项规定所有已满14岁未满18岁人之行为和所有满80岁人之行为，一律得减轻其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段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8条的规定，所有年满18岁未满80岁人犯罪一律负完全的刑事责任，为完全

的刑事责任年龄。 

(三)关于两岸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分析比较 

综观两岸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不少的相同之处，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的差

异，简要分析如下： 

1.两岸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相同点 

刑事责任年龄作为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备或者完备的重要的客观的判别标准，是据以让行为人承担

刑事责任的依据。我们发现，两岸刑法不论其行文如何，但就实质年龄规定而言，下列三点是基本一致

的：首先，都将已满14周岁规定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即不满14周岁无论祖国大陆还是台湾地区都

认定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反之满14周岁则其行为就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了。其次，两岸刑法中，关于负

减轻刑事责任的年龄段的规定是相同的，即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人犯罪的，都负减轻的刑事责任，系不

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第三，两岸关于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也是一样的，即满

18周岁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两岸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一致表明，两岸刑法理论对刑事责任能力与行为人年龄之间关系的认

识基本一致。我们知道，台湾地区刑法实际上是前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在大陆制定颁布的，其制定时针对

的民众是当时的全中国人民，只是在大陆解放后予以废止，而在台湾地区仍适用至今而已。中国大陆于



1979年颁布刑法典，虽然颁行较晚，但是刑法草案是在刚一建国时就着手拟订的，而且一定程度上继承了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通过制定各种单行刑事条例所形成的刑法思想。从这个原因上讲，虽然两岸刑法

颁布时间上相隔甚远，但实际形成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两部刑法又都是面对全体中国人制定的，再加

上相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和人文文化背景，那么两部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基本一致，应当是情理之

中的事。前面也讲过，刑事责任年龄是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客观依据，而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又依赖于人

的生长发育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单就受教育这一项来讲，中国大陆解放后，人民接受教

育的水平要比原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时期好一些，尽管在刑法草案拟订时曾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为满13

岁，但后来仍坚持为满14周岁，而1997年新刑法更明确规定为满14周岁；同样，台湾地区现今民众受教育

程度要比大陆高一些，但台湾地区并没有据此修改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我们应当相信，同为中华民族

的两岸人民，基于同样的文化渊源和民族、地理背景，作为民族成员的每一个个体，其生长成熟轨迹应当

是基本相同的，那么具有刑法意义的成长成熟标志，即标志刑事责任能力具备程度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基本一致，当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2.两岸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差异 

两岸这方面的差异主要有三点： 

第一，中国大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段的划分采用四分法，而我国台湾地区则采用三分法，主要差异表现为

中国大陆刑法中规定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人为相对不负刑事责任时期，对此年龄段的人，中国大陆刑

法规定是有选择地承担刑事责任，即只对杀人、重伤等一些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犯罪负刑事责任，大陆新刑

法则将之更具体到8种犯罪，也就是说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来说，只对8种犯罪负责；对其他犯

罪来说，只有年满16周岁才负刑事责任。而在台湾地区刑法中根本没有已满14岁不满16岁这个年龄段，而

只是规定：不满14岁的不罚，满14岁不满18岁减轻处罚。对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罪行为，在台湾地区

“刑法”中是一律处罚，和满16岁不满18岁人一样负减轻的刑事责任。两相比较，中国大陆刑法等于有条

件地把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满16周岁。若依据大陆新刑法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说，除8种犯罪我国大

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满14周岁外，其他犯罪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满16周岁。也就是说，我国大陆将相

当一部分已满14周岁而不满16周岁人的危害社会行为并不作为犯罪处理从而予以刑罚处罚，而是采用非刑

罚的方法处理，这不仅仅是提高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不满16周岁人正处于迅速

成长、灵活多变、可塑性较强的时期，这个年龄段的人虽易触犯刑事规范，但相对来说主观恶性不大，比

较容易通过其他方法来加以矫治，因而不必动用至为严厉的刑罚方法。因为中国大陆刑法的一向宗旨，认

为刑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教育改造才是目的。因此，对这个年龄段的人的行为不作犯罪处理，正是体现

了大陆刑法的教育刑思想，反映了我国政府对正在成长期的少年的关心和重视，同时也有利于这类少年迅

速改正错误走向新生，而不打上刑罚的烙印。因此我们说，就这点而言，中国大陆刑法的规定要优于台湾

地区刑法的规定。 

第二，在负减轻刑事责任年龄段中，台湾地区刑法有一个恤老的规定，即满80岁人犯罪得减轻其刑，满80

岁以上人犯罪与未满18岁人犯罪一样其行为得减轻处罚。大陆刑法则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反映了台湾地

区刑法不仅注意了人的生长发育过程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而且也注意了人的衰老也会影响人的刑事责

任能力。可以说，这是台湾地区刑法承继了我国汉唐古律中的“恤老”之制的优良传统。人到了一定的年

龄之后，其身体机制等各方面就开始衰退，辨别和控制能力自然地也会下降，其刑事责任能力也必然地受

到影响，那么据此认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其责任能力下降也应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所以说，台湾地区刑法

中的恤老规定是有道理的。尽管中国大陆在司法实践中，把年老亦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加以考虑，但法律

没有明文规定，无论如何说都是一个缺憾。 

第三，两岸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用语不同，反映出两岸立法者逻辑思维的差异和法律规定的着重

点之不同。中国大陆刑法不论是1979年刑法14条，还是1997年新刑法第17条，其立法模式为：已满16周岁

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用的是肯定语词，即

肯定地言明，达到什么年龄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而不满14周岁不负刑事责任则是我们依据法律的规定

推理出来的，而且中国大陆刑法中使用“犯罪”一词，强调的是负法律责任。台湾地区刑法则规定的较为

简明，台湾地区“刑法”第18条第1项规定：未满14岁人之行为不罚，用否定语句排除了对未满14岁人行为

的处罚可能性；而且台湾地区立法用语为“行为”，强调未满14岁人之行为不受处罚。两相比较，中国大

陆刑法条文着重点在于对年满14周岁以上人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台湾地区“刑法”条文则重点申

明的是未满14岁人之行为不受法律处罚，突出地申明对未满14岁人的保护。台湾地区“刑法”之规定似值

得大陆参考借鉴。 

二、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一)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1.中国大陆关于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表述 

从前文关于犯罪主体的概念中，我们知道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必须具备的核心内容，是犯罪行为人构

成犯罪主体并据以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因此，为正确理解犯罪主体并进而追究犯罪主体的刑事责

任，也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并促进理论探索，必须加强对犯罪主体核心要件——刑事责任能力的研

究。这也是刑法理论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大陆1979年刑法第14—16条、3—8条、40条等，1997年

新刑法第17—19条、4—10条及49条，都明确规定犯罪主体的内容，为犯罪主体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

了法律依据。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规定什么是刑事责任能力。从前文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中，我们

知道法律之所以规定达到某个年龄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其内在依据就是认为达到该年龄，行为人就具有刑

事责任能力。至于什么是刑事责任能力，其内容如何，法条并没有明文规定。但从1979年刑法第15条、

1997年新刑法第18条的有关规定中，我们可以略见端倪，该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

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从该条规定看，精神病人之所以不负刑事责任，是因为

他没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就是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据此规定，人们对刑事责任能力之法律

含义得以把握。那么，应如何表达刑事责任能力呢? 

中国大陆刑法学者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表述，基于不同的理解，不下十几种，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以

下几种： 

其一，指行为人基于一定的行为，具体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参见陈宝树等著；《刑法中的若干理论问

题》，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其二，指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参见樊风林主编：《犯罪构成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

95页。 

其三，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

力。参见赵秉志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赵秉志、吴振兴主编：

《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其四，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辨认自己行为的意义、性质、作用、后果并加以控制的能力。参

见林准主编：《中国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高铭暄主编：《刑法原理与实

务》，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其五，指行为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对自己所实施

的严重危害行为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243页。 

其六，刑事责任能力又称责任能力，是指一个人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性质及其意义并控制和支配自己行为

的能力。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修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其七，刑事责任能力也称责任能力，是指一个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且能够

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参见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中国大陆刑法学者对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表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应有的内涵，但

个别的概念表述较为抽象，不能反映刑事责任能力的应有内容。综合比较上述几种表述，似以第三种概念

的表述较为完整，它不仅揭示了刑事责任能力的内涵，而且反映了刑事责任能力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正确理解和表述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还必须掌握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而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又

取决于对刑事责任本质的认识。为正确理解和掌握中国大陆刑法学界关于刑事责任本质的认识，在此有必

要简要介述西方刑法理论界关于刑事责任本质的两种主要观点——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 

主张道义责任论的刑事古典学派认为，达到一定年龄且精神正常的人，就有了完全取决于自身绝对自由的

意志。行为人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决定，而实施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他就应当对此负道义上的责

任。道义责任源于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因而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自由意思的决定能力，亦即行为人

辨别是非善恶和选择行为的能力，可以称为构成犯罪能力”。参见赵秉志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也就是说，依道义责任论的观点，刑事责任能力就是犯罪能力。而倡导社

会责任论的刑事社会学派认为，人无意志自由，其行为完全受客观环境支配，与个人意志无关，因而惩罚

犯罪行为不是道义上的责难而在于防卫社会，刑事责任是一种社会责任，社会为了防卫自身的需要就必须

对一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惩罚而不管行为人的意志如何。因此，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承担刑罚

的能力即刑罚适应能力。依据这种观点，刑事责任能力并不是犯罪成立的要件，只是对行为人选择适用防

卫社会的刑罚方法还是适用保安处分的标准。 

简言之，也就是说，西方刑法理论中持道义责任论者认为，刑事责任只不过是反道德性行为的道义上的非



难可能性，因而认为刑事责任能力就是犯罪能力；而社会责任论认为，刑事责任是出于防卫社会之目的，

对于具有反社会危害性格者的社会非难性。中国大陆刑法理论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皆不可取，

认为刑事责任是行为人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的一种应有的体现国家对行为人否

定的道德政治评价的承担。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416—417页。也就是说，刑事责任是国家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行为的否定评价。 

2.台湾地区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在台湾地区刑法中也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理论上台湾地区多将刑事责任能力简称为责任能力。台湾

地区刑法学者受西方刑法理论影响较大，在阐述刑事责任能力时，常因对刑事责任本质的认识不同而持不

同的观点，表述当然也不尽一致。主张道义责任论者，以意志自由为依据，认为所谓责任能力“应解为辨

别是非决定意思之能力，亦即犯罪能力”。参见高仰止著：《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地区五南图

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39页。“责任能力乃是非善恶辨别之能力，亦即自由意思决定之能力。此乃过去

之通说。”参见韩忠谟著：《刑法原理》，台湾地区1981年作者自版，第181页。这在台湾地区称为旧派主

张。而所谓新派社会责任论者，“则依危害能力为依据，而谓责任能力乃因科刑足以达防卫社会目的之主

观能力，不仅只限于犯罪能力，而应兼顾刑罚能力，所谓刑罚能力亦即受刑能力或称刑罚适应性。”参见

高仰止著：《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39页。所谓责任能力者

不过为决定犯人负责方式之一标准而已。换言之，刑法于决定以刑罚为处罚他人之适当手段所赖以决定之

标准，即责任能力。认为责任能力为刑罚能力乃持社会责任论者之一贯主张。另外还有一种主张则认为，

所谓责任能力，按一般之见解，系指生理精神健全发育、理解行为之道义的社会义务而决定实行，足以使

其负担刑事制裁之能力而言，此说为主张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两者调和论之解说。 

3.关于两岸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分析比较 

为了能够正确地比较两岸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区别，我们须首先对两岸刑法中的刑事责任能力的概

念做一简要分析。从中国大陆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表述，结合中国大陆关于刑事责任本质的认识看，

可以说，中国大陆刑法中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能

力，即：对刑事法律规范的认识和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这首先表现为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为法律

所禁止、所谴责的认识；其次表现为明知其行为为法律所禁止实行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二是表现为承

担法律后果的能力，即适应刑罚能力，它仍以行为人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为基础，惟其对犯罪

行为有认识，法律才能通过刑罚达到教育改造之目的，所以，刑事责任能力的主要内容即辨认和控制自己

行为的能力，首先表现为犯罪能力，其次表现为刑罚能力。所以在概念中，标明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行

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的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是非常必要的。刑

事责任能力是犯罪的核心要件，具体体现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如不限定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

责任所必须，即不以刑事法律规范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会失之宽泛。所以，在中国大陆刑法中，刑事责任

能力的概念应当为：刑事责任能力系指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

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既是犯罪能力又是刑罚能力，是二者的统一。 

台湾地区的刑法学者在论及责任能力时，理论上多从社会责任论和道义责任论两种关于责任的本质出发，

旧派采道义责任论观点认责任能力为犯罪能力，而新派采社会责任论观点则认为责任能力应兼及刑罚能

力。但从双方对责任能力所包含之能力予以分析，则无论主张其为犯罪能力或刑罚能力，其见解鲜有差

别，通说认为责任能力包括辨别是非善恶能力及自由为意思决定之能力。参见蔡墩铭著：《刑法总则争议

问题研究》，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5页。其实，台湾地区刑法学者认为台湾地区刑法

中所谓责任能力既是犯罪能力也是刑罚适应能力，并不像前文所述那样依两种关于责任本质的观点认责任

能力要么为构成犯罪能力，要么为刑罚能力。如林山田先生在论及责任能力之概念时，认为“责任能力乃

指行为人担负罪责之能力，行为人必须在行为时具有自我决定之能力，即具有判断不法，并依此判断而为

具有违法性构成要件行为之能力，始有罪责可言”，这里显然认责任能力为犯罪能力，但接着又说，“自

犯罪行为法律后果而观察，责任能力为行为人担负刑罚之能力或担负刑事责任能力”。参见林山田著：

《刑法通论》，台湾地区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171页。因此又认责任能力为刑罚能力。实务上多认责任能

力为犯罪能力亦即辨别是非及意思自由决定之能力，以行为时判断之，而受刑时，有无责任能力尚非所

问。参见陈韦成编著：《刑法总则重点整理》，台湾地区保成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7页。多数学者

则认为，责任能力应兼指犯罪能力与刑罚能力，除上文引用的林山田先生的观点外，韩忠谟先生、蔡墩铭

先生均持这种观点。参见韩忠谟著；《刑法原理》，台湾地区1981年作者自版，第182页；蔡墩铭著：《刑

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6页。 



结合两岸刑法理论关于责任能力的概念及对两岸责任能力本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首

先，中国大陆刑法理论中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概括得较为科学具体，其概念不仅揭示责任能力所应

包括的两个方面的能力内容，而且进一步限定于刑事法律的规定之内且以承担刑事责任为前提。而台湾地

区刑法理论中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很受其关于责任本质的观点之影响，仅揭示责任能力的能力内容，

较为宽泛，并没有将认识内容限定于刑事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其次，两岸关于责任能力的概念都依赖于双

方刑法理论关于刑事责任本质的认识，这点两岸是相同的。但两岸关于刑事责任本质的认识有较大的差

异，中国大陆认为刑事责任乃是行为人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的一种应有的、体

现国家对行为人否定的道德政治评价的承担。简言之，刑事责任反映国家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行为的否定

评价。而台湾地区则受到有关责任本质的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影响。持道义责任论者肯定人的意志

自由，肯定犯罪乃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因而将刑事责任能力解释为犯罪能力；而持社会责任论者则否定

人的意志自由，强调责任能力为刑罚适应能力。尽管受到这两种观点的影响，但在实际上台湾地区不论理

论界和实务界都倾向于认为，责任能力乃是犯罪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的统一。这点又与中国大陆的认识基

本一致，主要原因还是台湾地区理论界虽有两种认识的争论，但他们关于责任能力的构成内容鲜有差别。 

(二)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 

1.中国大陆刑法中刑事责任能力之内容分析 

从中国大陆关于刑事责任能力之概念，即刑事责任能力乃是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有的刑法意

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之定义，我们看出，本概念的中心内容就是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

力。中国大陆刑法中的刑事责任能力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辨认能力；其二为控制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中的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具备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性质、作用、后果的分辨

能力。也就是说，行为人有能力认识自己的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所谴责、所制裁。参见高铭暄主编：

《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页。这主要表现为刑事责任能力中的知的因

素，即对自己行为，其实多是指其将要实施的行为的认识，借用刑事责任概念的表述即对刑法所规定的义

务、规范有所认识。通俗点讲，就是知道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而刑事责任能力中的控制能力，是指具备决

定自己是否以行为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能力。通常表现为刑事责任能力中的意志因素，即在辨认能力的基

础上决定自己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中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有着有机的联系：首先，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基础，只有对自己的行

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有认识能力，才谈得上凭借这种认识而自觉有效地选择和决定是否实施触犯刑法行为的

控制能力。控制能力以辨认能力的存在为前提，没有辨认能力就无所谓控制能力。控制能力是刑事责任能

力的关键。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只有在具备辨别能力的基础上同时也具有控制能力才算具有刑事责任能

力。譬如，有些精神病人就表现为具有辨认能力，即认识到行为的性质、后果，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常会碰到，对这种精神病人，我们认为其仍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有因其他

原因而失去控制能力，那么他也被认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关系上，辨认能力

是基础，控制能力是关键，控制能力以辨认能力为前提。一个人有辨认能力可能没有控制能力，但若有控

制能力则一定有辨别能力。没有认识因素不可能产生在此基础上的意志因素。所以，中国大陆刑事责任能

力包括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两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 

2.台湾地区刑法中责任能力之内容分析。 

在台湾地区，尽管责任能力究系犯罪能力还是刑罚能力就成为持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者所争论之焦

点，惟对于责任能力所包含之能力予以分析，则其见解鲜有差别。通说认为，责任能力包括辨别是非善恶

能力及自由为意思决定之能力。参见蔡墩铭著：《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8年版，第145页。依此通说其显然将责任能力分为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和自由为意思决定之能力两部分

内容。林彬氏进一步论述到：“刑事责任以道义责任论，乃以自由意思为重，而谓责任能力为辨别是非决

定意思之能力”，并进一步解释到，“即责任能力云者，乃辨识自己与外界及自己行为之事实上或法律上

之意义且能以此辨识就现存动机决定为其行为与否之能力也。”那么，应如何具体掌握责任能力内容?林彬

氏阐释：故可认为有责任能力者须注意下列两点：第一须有辨识力，详言之，即(一)对于自己地位及外界

之实况有大体不错之见解；(二)对于行为之因果关系有大体不失其当之见解，及(三)对于特定行为有知其

系违反法律秩序与否之常识。第二须有意思力，即关于现存动机，能依通常之知识经验以决定其为或不为

之能力也。参见林彬著：《刑法总则》，作者自版，第122页。而韩忠谟先生则认为，台湾地区现行法上所

规定之责任能力仍不失为责任要素，实质上乃犯罪能力或意识能力之意。是以一部分学者称责任能力之内

容为常态之意思决定以代替自由意思之观念，此所谓常态意思决定，非意思决定得有心理上之绝对自由之

谓，实乃通常人依社会共同生活之要求而行动之一般知识。详言之，责任能力包括两种能力：(一)一般人



所具有之认识行为在社会上价值之能力；(二)基于其认识而决定其意思之能力，称之为社会行为能力或社

会适应能力“并认为此说足以说明现行刑法上责任能力之本质。”参见蔡墩铭著：《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

究》，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6页。 

3.关于两岸刑事责任能力内容之比较 

由上可见，中国大陆刑法理论将刑事责任能力内容分为两部分即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这是大陆刑法理论

较为一致的观点，并认为辨认能力是基础，控制能力是关键，而且责任能力的具备必须二者皆有、缺一不

可，缺少任何一部分，责任能力即归于没有。台湾地区刑法对责任能力的表述却不尽一致，不过有一点是

共同的，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不论从通说还是从道义责任论的观点以及调和的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

任论的观点来看，尽管三者之间措词有所不同，繁简也有差异，但揭示责任能力之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即

都认为刑事责任能力之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曰辨别力或称辨识力，或者说认识自己行为价值的能力。

尽管各自的用语不同，但其本意都表示为一种认知能力。其二曰意思力，即根据自己的意思或者自己的认

识决定其行为的能力。也因此，蔡墩铭先生认为，责任能力为实施有责行为之能力，亦即行为人应对其所

实施之行为负责任之能力。凡是能对于刑法规范予以理解，且依此理解而行为者，则行为人实具有辨别是

非并有意思决定之能力亦即具有责任能力。 

比较两岸刑法理论中关于刑事责任能力之内容表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首先，两岸刑法理论都

将责任能力之内容分为两部分，即认知能力及在此基础上的意志能力即自我控制能力，根据亦如上述。其

次，两岸刑法理论中关于责任能力两方面内容关系之认识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前一种能力是后一种能力的

基础，没有前者即没有后者，对此从以上关于责任能力之概念可以看出。依蔡墩铭先生关于责任能力之解

释，“凡是对于刑法规范予以理解，且依此理解而行为者……即有责任能力。”蔡墩铭先生的这个解释反

映了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对认识能力的依赖。同样，两岸亦都以后一种能力即控制能力内容为关键，因为

只有后者才能表现为一种行为，只有行为才能受到处罚，仅有认识没有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只有二者兼

备才构成完整的责任能力。第三，两岸刑法理论中刑事责任能力内容的组成虽然是相同的，但对两种能力

的表述不尽一致，有着细微之差别。首先，关于刑事责任能力中的认识能力，大陆称为辨认能力，即辨认

自己行为的能力；台湾地区称为辨识力。中国大陆刑法理论在解释辨认能力时，强调辨认自己行为在刑法

上的意义、性质、作用和后果，将辨认的行为内容，限定在刑法规范的范围内，即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或者

将要实施的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所谴责；在司法实务上并不是一定要求具体知道某种行为如何为刑事

法律所禁止，而强调其有这方面的辨认能力。而台湾地区刑法通说则将辨识力解释为辨别是非、善恶之能

力，那么其辨别力标准就不够明了，很难掌握，没有将其限制在刑事法律规范内，即使林彬氏的进一步解

释：“乃辨识自己与外界及自己行为事实上或法律上之意义。”也没有将其限定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而

且他在阐释辨识力认为应注意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自己地位与外界之实况有大体不错之见解，二是对

行为之因果关系有大致不失其当之见解，三是对特定行为有知其系违反法律秩序与否之常识。按说其对责

任能力之内容研究可谓深矣，但其强调的是对自己地位和行为因果关系的认识，而只对特定行为，才要求

知其违反法律秩序与否。韩忠谟先生也强调第一种能力为一般人所具有之认识行为在社会上价值之能力，

也没有使用法律标准或者说以此为基础，而是难以掌握的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我们认为，责任能力既系

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那么责任能力之认识内容，当以刑事法律之规范作为判别标准为妥，台湾地区

刑法理论不采法律标准，而以泛泛社会价值为标准即以是非善恶判断标准，显然标准不够明确，且司法实

务中不易掌握。因此我们认为，大陆的观点要比台湾地区的观点简明科学，且有利于司法实务。至于在辨

认能力基础上的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即自由意思决定能力，因都系依赖于辨识基础，而决定自己行为与

否的能力，这点两岸刑法理论在表述上是一致的。两岸的差别主要表现为认识标准不同而因此引来的行为

有所差别，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两岸法律规定的不同在于，中国大陆刑法虽未有明文规定责任能力之概念，但

中国大陆1979年刑法第15条第1款、1997年新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时，其内容基本揭

示了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大陆虽然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表述不尽一致，但对刑事责任能

力的内容之认识是一致的，即认为责任能力包括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而台湾地区刑法中却没有任何一个

法条涉及责任能力之内容。因而台湾地区刑法学者对责任能力内容的表述，受各自理解之影响，措词难免

有所不同，且常因持道义责任论或社会责任论观点之不同而生异议。不过好在虽有理论观点之争，但最终

在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之认识上趋于一致，从而于司法实务无碍，毕竟任何刑法理论都是为司法实践服务

的。 

(三)关于刑事责任能力之地位和作用 

依据中国大陆刑法理论观点，刑事责任能力系犯罪主体构成之核心要件，也就是说，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



决定犯罪主体的构成，任何一个自然人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否则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犯罪主

体也就不成立。因而刑事责任能力直接影响着犯罪主体的成立，同时也影响着犯罪的构成，从而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但台湾地区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理论与祖国大陆不一样。祖国大陆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构成

由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四要件构成，刑事责任能力依附于犯罪主体，系犯

罪主体之构成要素。而台湾地区刑法理论认为任何犯罪行为的构成必须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构成要件该

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责任能力依附于有责性，系有责性之当然内容。责任能力的有无直接影响着有责

性，当然也直接影响犯罪的构成。对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两岸刑法理论之认识有所不同，

大陆刑法理论把责任能力认定为犯罪主体的构成要素，即刑事责任能力系犯罪主体的当然内容，并通过影

响犯罪主体的成立来影响犯罪构成；而台湾地区刑法理论中，犯罪主体并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刑事责任

能力不是犯罪主体之当然内容而是犯罪行为的有责性的当然内容，它通过影响犯罪行为的有责性的是否具

有来影响着犯罪构成。因此从地位讲，因为两岸犯罪构成理论之不同，责任能力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并

不一致；但从作用来讲，责任能力都能间接影响犯罪构成，都直接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其作用是基本一

致的。 

 

(赵秉志系北师大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

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常务副主席。本文系与赵明军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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